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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动汽车消费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商务字〔2022〕27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2022 年威海市拉动汽车消费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商务局

威海市发展改革委

威海市公安局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统计局

2022 年 5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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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威海市拉动汽车消费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对冲疫情影响，充分发挥汽车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效营造消费氛围，激发市场活力，

结合省《关于促进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鲁商发〔2022〕4

号）文件及我市实际，制定 2022 年威海市拉动汽车消费实施方

案。

一、活动时间

2022 年 5 月 22日至 2022 年 6 月 30日，如延长实施时间另

行通知。

二、发放对象

购买威海市汽车销售企业车辆的个人消费者

三、发放标准

（一）对购买威海市汽车销售企业新能源乘用车（二手车除

外）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价格 20万元（含 20 万元）以上的，

每辆发放消费券 6000 元，购置 10 万元（含）至 20万元（不含）

的每辆车发放 4000 元消费券，购置 10 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发放

3000 元消费券。

（二）对购买威海市汽车销售企业燃油乘用车（二手车除外）

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价格 20 万元（含 20 万元）以上的，每辆

发放消费券 5000 元，购置 10 万元（含）至 20 万元（不含）的

每辆车发放 3000元消费券，购置 10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发放 2000

元消费券。

（三）以报废旧车购置新车（二手车除外）的，对第一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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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购车的个人消费者，每辆车发放的消费券额增加 1000 元。

四、资金来源

本方案汽车消费券发放资金，省级财政承担 50%，其余 50%

由市级财政与车辆经销企业所在区市财政按 1：1 比例承担。

五、发放依据、时间、面额及使用期限

（一）发放依据

依据对威海市公安局提供的个人消费者新车挂牌信息、威海

市汽车销售企业的销售发票信息、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资料进

行综合比对无误后发放。

（二）发放时间

汽车消费券自全部审核通过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由第三方

平台定向发放至车辆购买人。

（三）发放面额及使用期限

投放的汽车消费券面额每张 100 元，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

消费场所、场景不限，不设比例，消费满 100元即可核销。消费

券须在规定消费时间内使用完毕，过期作废。

六、保障措施

（一）建立工作专班。成立由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公

安局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及时研究解决汽车消费环节遇到

的问题。

（二）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电视、政务新媒体

等各类媒体资源，在参加活动的店铺内，对汽车消费促进活动

内容进行全方位跟踪宣传，营造浓厚活动氛围，引导正向社会

舆论，刺激消费者购车欲望，确保活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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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评估督导。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

强对威海市汽车销售企业的监督管理，实时掌握汽车消费实际情

况，确保财政资金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落实好促消费政策。

（四）明确部门职责。

1.市商务局：负责牵头组织促汽车消费全面工作，引导相

关企业积极参与相关活动，结合活动提出各自优惠方案，组织

指导各区市做好汽车消费补贴资金发放工作。负责利用宣传资

源进行活动的相关预热、传播，扩大影响，对汽车消费补贴发

放流程等内容面向消费者进行广泛宣传。

2.市财政局：负责汽车消费券发放所需资金保障，及时拨

付资金。汽车消费活动结束后，做好省、市、区（市）资金结

算。对区（市）财政应承担的资金，年终通过体制结算予以扣

减。

3.市公安局：负责提供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购买的新车挂

牌信息。

4.各区市、开发区：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企业及消费者的

组织发动工作，配合做好承担汽车消费补贴资金的核对工作。

附件：1.威海市重点汽车销售企业名单

2.各区市、开发区商务部门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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